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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 年成立以来，秉承“诚信、思远、敬业、进取”的企业文化，华诚已经发展成为

一家拥有近 400 名专业人士，能够提供全方位服务，包括华诚律师事务所、华诚知识产权代

理有限公司等多个实体在内的法律与知识产权服务综合体。华诚的高品质服务理念以及全方

位服务范围，使得众多世界知名公司在寻求各类法律意见与知识产权服务时，将华诚作为首

选。一向秉持提供优质服务的华诚，拥有专业化的团队，能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享有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以及中国顶级知识产权服务团队的美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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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华诚律师事务所成立于 1995 年，是中国最早提供涉外法律服

务的律师事务所之一。总部位于北京、香港、哈尔滨、兰州、烟台、

广州、苏州、池州、郑州、成都、南宁、昆明、东京、旧金山等地

设有分所或办公室。

三十多年来，华诚因在商事战略布局、企业运营与管理、权利

商业化与传统维权等业务领域的出色业绩备受各个行业客户的好评

与认可。华诚以客户商业利益为本，在文化娱乐产业、奢侈品业、

高科技行业、轻工业、重工业以及金融期货行业均有丰富的经验。

而作为最早获得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标准认证的法律服务机构

之一，华诚始终严格保持服务流程与品质管理，严守一流涉外事务

所之风骨与水准。

华诚被钱伯斯、Legal 500 等多家具有国际公信力的法律评价

机构评为中国顶级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此外，华诚还获得“全国

优秀律师事务所”、“中国最值得信任的知识产权事务所”、“上

海市涉外咨询机构 A 类资质”、“上海市合同信用 AAA 等级企业”、

“上海法院首批一级破产管理人”等资质与称号。

华诚公司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和兰州设有分公司。华诚专利

代理业务涵盖化学、生物、医药、机械、电子、通信、光学、物理、

外观设计、检索、专利有效性分析、侵权分析、无效宣告请求、诉

讼、专利咨询等，并为此建立了负责专门客户的专利代理业务部。

各专利代理部的代理人有丰富的代理经验和可用多种语言直接处理

案件。

此外，华诚独自开发的业务管理系统，除具有通常的文件管理、

时效监控功能外，还具有独特的分析统计审查意见和答复的功能，

其统计数据既可用于评估代理人的业务水平和改进工作，也可提供

委托人用于专利申请的分析和评价。

华诚律师事务所简介

华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简介

成 都：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 269 号 27 栋 20 层 20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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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86-0871-6313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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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诚  动  态

华诚连续十三年荣登《2026 钱伯斯大中华区法律指南》 

2026 年 1 月 15 日，国际权威法律评级机构钱伯斯（Chambers and Partners）发布《2026 钱

伯斯大中华区法律指南》。华诚凭借卓越的法律服务与市场口碑，连续第十三年入选该权威榜单。

 本年度，华诚在“公司 / 商事：上海”、“知识产权：诉讼 / 非讼”及“通信媒体：数据保护

与隐私 / 媒体娱乐”五大核心领域获重点推荐。

个人榜单方面，朱小苏律师与汤国华先生持续领跑各自领域；张黎明先生（知识产权：非讼）与

刘一舟律师（知识产权：诉讼）首次荣登榜单。此次多领域、多梯队的入选，充分彰显了华诚在复

杂商业环境下的综合实力与人才深度。

华诚设立南宁分所 深化东盟法律服务布局

近日，华诚律师事务所获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批复，正式设立上海市华诚（南宁）律师事务所。

 南宁分所的设立标志着华诚在华南及西南地区的战略版图进一步扩张。作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

重要枢纽，南宁分所将深度融入 RCEP 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重点聚焦涉东盟跨境投资、知识产

权保护及复杂商事争议解决等领域。未来，南宁分所将与华诚全国服务网络高效协同，为客户提供“本

土智慧 + 全球视野”的一站式法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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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诚 动 态

华诚再度入选上海高院一级破产管理人名册 

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与上海市司法局联合发布《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

名册（2025 年）》。 华诚律师事务所凭借近二十年的深厚积淀与卓越的市场口碑，再度以一级管理

人身份入选该名册；与此同时，事务所管委会副主席朱小苏律师也成功连任自然人管理人。近年来，

华诚破产团队持续强化人才梯队建设，吸纳多位资深合伙人加盟，并成功承办了“上海某涛置业”、“铭

源数康”等多起入选全国及上海法院典型案例的复杂案件。此次入选，充分彰显了华诚在处理大规模、

跨地域破产重整及和解案件中的行业领先地位。 



第 6页

法 律 动 态

国务院公布《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优化税制环境

2025 年 12 月 30 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下称《条例》），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同步施行。

《条例》共六章五十四条，总体遵循税制平移思路，旨在增强增值税税制的确定性与可操作性。

《条例》重点明确了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非应税交易界定标准，并优化了出口退（免）税相关政策。

在征管合规方面，《条例》规定对于自然人发生符合规定的应税交易，明确以支付单位为扣缴义务人；

同时显著调整了按次纳税的申报期限，将其放宽至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 6 月 30 日前。

（来源：国务院）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拟删除“禁止重复注册”等争

议条款

 2025 年 12 月 2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下

称《草案》）进行分组审议。 《草案》相较此前的征求意见稿做出系统性调整，未保留行业内争议

较大的“禁止重复注册”及“每五年提交使用说明”等制度。在此基础上，《草案》拟定五大核心变化：

一是将商标异议期由三个月缩短为两个月，提升确权效率；二是扩大驰名商标跨类保护范围，取消“已

在中国注册”的限制；三是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新增“动态标志”为可注册要素；四是完善程序衔接，

将确权程序中的中止审理标准调整为“一般应当中止”；五是明确了注册商标误导公众使用的行政

处罚及撤销后果。

（来源：中国人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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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与数据合规

两八部门发文规范汽车数据出境：明确 OTA 升级等九类“免予申报”情形 

2026 年 2 月 3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网信办等八部门联合发布《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2026

版）》（下称《指引》）。

《指引》旨在构建高效便利安全的汽车数据跨境流动机制，明确了数据出境的三种管理方式（安

全评估、标准合同、认证）及适用条件。作为核心亮点，《指引》特别设立了九类“免予申报”情形：

对于因修补安全漏洞、处置安全事件或消除汽车产品缺陷（如 OTA 升级）确需出境的重要数据，在

满足特定目的并履行事前报告或备案程序后，可免予申报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此外，《指引》细化

了研发设计、驾驶自动化等五大典型业务场景下的重要数据判定规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合规成本。

（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

两部门出台新规严管平台规则：剑指大数据“杀熟”与“霸王条款”

2026 年 1 月 7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网信办联合发布《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

办法》（下称《办法》）。

《办法》紧盯平台规则这一“关键少数”，旨在通过规范规则的制定与执行，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办

法》明确了平台在信息公示、征求意见及过渡期设置等方面的程序义务，并特别强化了数据安全与

未成年人保护要求。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痛点，《办法》作出禁止性规定：平台不得利用规则实施

大数据“杀熟”、不得单方面随意变更会员权益、不得通过不合理费用或违约金限制经营者自主经营。

此外，两部门将建立线索移交与会商研判机制，对违规平台实施监管约谈。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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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与垄断

市场监管总局修改《禁止垄断协议规定》：明确纵向垄断协议“安全港”标准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修改后的《禁止垄断协议规定》（下称《规定》），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细化了《反垄断法》关于经营者达成纵向垄断协议“不予禁止”的具

体适用条件。针对固定或者限定转售商品价格的纵向协议（RPM），《规定》设立了“双重门槛”，

明确经营者在协议期间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低于 5%，且协议所涉及商品的营业额低于 1 亿元的，不

予禁止。对于其他类型的纵向协议，《规定》仅设定单一份额标准，即经营者在协议期间相关市场

的市场份额低于 15% 的，即可适用不予禁止规定。《规定》的修订统一了执法尺度，为企业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明确的合规指引。

（来源：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第 9页

知 识 产 权

最高法就专利侵权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拟扩充“禁止反悔”适用范围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

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聚焦管辖、权利要求解释、侵权比对等实务热点，对部分实体规则作出突破性调

整。一是显著扩张“禁止反悔原则”适用范围，将适用时点前移至原始申请文件，并将“技术效果”

纳入考量，即被诉方案若存在说明书声称已克服的技术缺陷，原则上不认定侵权；二是严格限定“现

有技术抗辩”的组合方式，确立“单一技术方案”原则，禁止随意组合不同技术方案进行抗辩，但

允许“现有技术 + 公知常识”的结合，并首次明确“抵触申请”可作为抗辩依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


